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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常生活中， 经

常会碰到有人将居住用房用

于经营性用房， 也就是人们

通常所说的 “住改商”。

对此 《民法典 》 第 279

条规定： “业主不得违反法

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业

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的， 除遵守法律、 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 应当经有利害

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住改商” 是指业主将

《不动产权属证书》 或 《房屋

所有权证 》 登记为 “住宅 ”

的房屋改变成 “经营性用

房”。

这里的 “经营性用房”，

一般是指用于商业 、 工业 、

旅游、 办公等经营性活动的

房屋。

对于 “住改商” 的法律

规定， 最早出现在我国 《物

权法 》， 即 《物权法 》 第 77

条。

《物权法 》 未施行前 ，

业主能否 “住改商” 并没有

法律规定 ， 业主 “住改商 ”

比较随意， 引发了许多邻里

纠纷， 有的甚至矛盾很尖锐，

几十年都未解决。

《民法典》 第 279 条与

《物权法》 第 77 条相比， 多

增加了 “一致” 两个字。

《民法典》 将 《物权法》

规定的 “应当经有利害关系

的业主同意”， 修改为 “应当

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

意”。

也就是说， 有利害关系

的业主有 “一票否决权 ” ，

《民法典》 的规定更加明确，

操作性更强， “住改商” 的

门槛显然也更高。

根据 《民法典 》 第 279

条的规定 ， 业主想 “住改

商 ”， 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

件。

首先是 “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这里的 “管理规约”， 就

是现在各小区交房时， 业主与

开发商签订的制度、 规定、 约

定等文件或协议， 也有的称之

为 “业主公约” 等等；

其次是 “应当经有利害关

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 。 否则 ，

“住改商” 就不合法， 有利害关

系的业主可以要求实施 “住改

商 ” 的业主承担 “排除妨害 、

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或者赔偿

损失” 的法律责任。

那么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指哪些人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 11 条明确规定： “有利害关

系的业主” 是指本栋建筑物内

的其他业主； 建筑区划内， 本

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 主张与

自己有利害关系的， 应证明其

房屋价值、 生活质量受到或者

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该解释第 11 条中所称的

“本栋” 和 “建筑区划” 又指什

么呢？ 解释本身并没有作出说

明， 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定

义。

关于 “栋”， 笔者认为与常

用的 “幢” 没有区别， 房屋的

量词用 “栋” 更加确切。

关于 “建筑区划”， 笔者认

为应当是指 《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确定的区域， 即人们通

常所说的 “红线图” 确定的区

域。

或者说， 至少是小区围墙

以内的区域 ， 因为 “红线图 ”

区域一般是超过小区围墙内区

域的。

需要说明的是， 业主将住

宅出租 （借） 给他人作经营性

用房， 承租 （借用） 人等物业

使用人同样适用上述法律规定，

“商改住” （即经营性用房改变

成住宅） 亦不例外。

此外， 即使业主 “住改商”

或 “商改住”， 《不动产权属证

书》 或 《房屋所有权证》 原来

所登记的房屋性质是不会改变

的。

《民法典》对“住改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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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

279 条规定： “业

主不得违反法律 、

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 将住宅改变为
经营性用房。 业主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

性用房的， 除遵守
法律、 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外， 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一致同意”。

据媒体报道 ， 随着电影

《你好， 李焕英》 的票房持续走

高， 人们发现早在电影上映之

前的 2020 年 12 月 8 ? ， “你

好， 李焕英” 已经被北京京西

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北京京西文化） 在 45 个类别全

类申请了商标。 官方资料显示，

北京京西文化是 《你好， 李焕

英》 电影的七个出品方之一。

通常来说， 影视剧属于著

作权法上的作品， 作品的名字

为什么又与商标产生了关系呢？

无论商标还是作品， 都是

由文字 、 图形等符号构成的 。

而符号具有传导功能， 也就是

说当一个符号有了价值之后 ，

会传导到其他使用该符号的形

式上。

作品的名字是由文字组成

的， 作品越火， 作品的名字便

越被人熟知， 作品名字的文字

也越有商业价值， 而这个价值

可以传导到其他使用该名字的

形式上， 例如商标。

具体来说， 一个电影火了

之后， 电影的名字同时就具有

了很大的商业价值。

随着电影 《你好， 李焕英》

大火， “你好， 李焕英” 这几

个字就有了很大的商业价值 。

此时， 如果出一本书叫做 《你

好， 李焕英》， 相较于其他书，

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更吸引读者；

同样地， 如果把这几个字注册

为餐饮类的商标， 开个饭店叫

“你好， 李焕英”， 可能顾客就

会慕名而至， 饭店名声的传播

速度会更快。

既然因为一部影视剧带火

了影视剧的名字， 那么这个名

字带来的经济利益理应归影视

剧的权利人所有， 有的人把这

种权益叫做 “商品化权”。

我国司法解释也规定： 对

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 如

果作品名称、 作品中的角色名

称等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将其

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

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

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

在特定联系， 当事人以此主张

构成在先权益的， 人民法院予

以支持。

简单来说， 如果有人把他

人的作品 （包括影视作品、 图

书等） 的名称注册为商标， 在

一定条件下， 权利人可以主张

该行为构成侵权， 法院可以判

决该商标无效或者不得注册。

如果按照以上规定， 即使

他人把影视作品的名称注册成了

商标， 影视作品的权利人依然可

以根据 《商标法》 以及司法解释

的相关规定 ， 主张其构成侵权 ，

要求法院判决商标无效或者不得

注册。

这样看来， 似乎把影视作品

的名称等元素申请注册商标的必

要性不大。

其实不然， 把影视作品的名

称等元素申请注册商标具有很大

的必要性。

以下我们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 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是一种救济途径， 也就是说侵权

发生之后才能采取的救济手段 。

使用救济途径至少有两个不利的

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时间长。 诉讼的时间很

长， 从商标局到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 ， 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整个程序下来可能需要一年甚至

几年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 权利处于不

确定的状态， 商业使用非常不方

便， 而商机却转瞬即逝， 商标的

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变化着，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也许市场

早已经时过境迁了。

二是经济成本高。 现在注册

商标的成本很低， 注册费用才几

百元， 即使加上代理费也不算多。

相反 ， 诉讼的经济成本就很高 ，

除了诉讼费还有律师费， 通常来

说比注册商标的成本要高得多。

其次， 申请注册商标有利于

使用商标。

权利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

用具有高商业价值的影视剧名称

作为商业标志 。 例如 ， 继电影

《非诚勿扰》 火了之后， 就有大型

相亲类节目 《非诚勿扰》 被推出。

在好莱坞， 电影衍生品带来的收

入非常可观， 是整体收入的百分

之三十左右。

不过， 我国目前电影收入主

要靠票房 ， 今后应该拓宽思路 ，

向好莱坞学习， 在衍生品方面开

拓市场。

而做衍生品， 注册商标就是

必要的了。 例如： 借电影 《钢铁

侠》 的热度， 如果要生产 “钢铁

侠” 品牌的书包， 那么就必须在

书包的商品类别上注册 “钢铁侠”

商标。 如果被别人捷足先登先申

请注册了 “钢铁侠” 商标， 那就

遇到麻烦了。

总之， 《你好， 李焕英》 不

但在电影票房方面取得了成功 ，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也十分具

有远见。

电影与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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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 《你

好 ， 李焕英 》 大

火， “你好， 李焕
英” 这几个字就有

了很大的商业价
值。

我之前曾办理了一起打工

者因伤致残的索赔案， 当事人

小于与我约定， 代理费在结案

后支付， 根据胜诉获得的赔偿

额按比例计算。

诉讼调解过程中， 小于向

对方作了较大让步， 所获赔偿

额并不高。

在我看来， 这起案件并未

达到最佳效果。

因此在结案后， 考虑到小

于的生活并不宽裕， 便提出放

弃代理费用， 而小于却坚持要

付费， 说他一定要兑现自己的

承诺。

小于的表现， 令人感动。

为了 “逃费”， 我干脆避

而不见 ， 决定不收这份代理

费。 由于小于住得很远， 我想

他这下是找不到我了。

不料就在最近， 小于托人

带来一笔钱， 说是代理费。 拿

着这些钱， 我心里很是感慨。

在诚实守信似乎成了 “奢侈

品” 的当下， 竟然有这样的当

事人， 不能不令人感动。

这不禁让我想到十年前自

己曾代理的一起案子， 那位当

事人同样也姓于， 在一次意外

事故中， 双腿被山上滚下的巨

石砸断， 受伤后被人遗弃在破

旧的院落内， 被一个好心人发

现后， 此事才传扬开来。

我得知此事， 主动找到这

个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 经多

次交涉和艰难商谈， 最后终于

索赔成功。

而伤愈的这位当事人， 在

伪装好住所现场， 表现出仍要

继续居住的样子后， 连声 “谢

谢” 都没说， 就一溜烟地跑回

老家 “消失” 了。

执业时间久了， 碰到的当

事人也多了， 难免有些感慨，

为什么人与人的差别那么大

呢？

有的当事人诚实守信、 品

行高尚， 而有人却丧失了做人

基本的道德；

有的当事人的行为让人不

齿， 有的当事人却值得自己好

好学一学。

信守承诺的当事人

有的当事人诚

实守信 、 品行高

尚， 而有人却丧失
了做人基本的道

德； 有的当事人的
行为让人不齿， 有

的当事人却值得自

己好好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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